附件2

河池市中医医院
[bookmark: _GoBack]眼科眼镜物资配送服务采购项目市场调研
采购相关要求
1、 商务条款相关要求：
1. 提供镜片类（包含：近视镜片、远视镜片、散光镜片、多点离焦镜片等）镜架类（包含：TR 眼镜架；普通金属眼镜架；硅胶眼镜架；β钛系列；纯钛眼镜架）角膜塑形镜、治疗性角膜绷带镜、RGP眼镜、隐形眼镜等及相关护理产品等，必须满足科室所需参数。
2. 负责提供医院所需的视光产品，所提供的产品必须符合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质量过硬，并保证所供产品的有效期不少于一年。
3. 投标人承诺提供产品品种不少于191种（详见采购目录），并保证能满足日常的临床诊疗服务，并承诺与医院签订“供货承诺书”（服务商必须产品齐全，不得以任何借口（如无货，采购量少等）不执行医院采购要求）。
4. ★投标人承诺根据医院业务需求，向医院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和人员、设备、产品支持。
5. 提供的产品必须附合本项目要求和以下国家相关质量标准规定。
6. ★供应镜片产品执行GB 10810.1-2005《眼镜镜片 第1部分：单光和多焦点镜片》、GB 10810.2-2006《眼镜镜片 第2部分：渐变焦镜片》、QB/T 2506-2017《眼镜镜片 光学树脂镜片》等标准的要求，以单独独立片为单位包装。
7. 加工的镜片的顶焦度、厚度、色泽、表面质量应满足GB 10810.1-2005《眼镜镜片 第1部分：单光和多焦点镜片》和GB 10810.5-2012《眼镜镜片第5部分: 镜片表面耐磨要求》的规定要求。
8. 装配眼镜的光透射性能应满足GB 10810.3-2006《眼镜镜片及相关眼镜产品 第3部分：透射比规范及测量方法》中的规定要求。
9. 所提供的产品必须是全新、未使用的原装正品，得到生产厂家提供的在中国大陆标准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且在正常安装、使用和保养条件下，其使用寿命期内各项指标均应达到国家有关质量要求。成交供应商所提供的货物必须满足采购人在采购文件中的技术要求，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允许以其他产品代替。如所提供的产品不符合采购文件的技术要求和国家相关质量标准的，采购人有权拒收或无条件退货并拒付货款，成交供应商应负完全责任。
10. 所有产品的质量标准必须符合国家现行的规范以及采购方要求的相关规定。成交供应商所供应的货物质量应不低于采购文件规定的技术质量相关要求，否则视为不合格产品，采购方有权退货、并拒付货款；如发生上述情况，采购方不承担成交供应商由此产生的任何费用，并对其给采购方造成的损失保留追索权利。
11. ★供应商同时应为采购人提供加工支持。加工质量要求：两镜片的色泽应一致，金属框架眼镜接管的间隙不大于0.5mm；镜片和镜圈的几何形状应相似且左右对齐，装配后无明显隙缝；左右两镜面保持相对平整、托叶应对称；应无崩边、钳痕、镀层脱落及擦痕等瑕疵；供应商对于采购人所采购的镜片进行免费的加工服务，加工人员需有三级高级眼镜定配证书，项目启动后交证书复印件给科室进行备案。
12. 供应商应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管理和技术能力，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令和条例及医院规定。
13. 国内注册（指按国家有关规定要求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须具有眼镜销售或者眼镜验光配镜服务本次项目采购货物及服务的要求,具有法人资格的供应商.
14. 供应商应具有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其中包含 6822）；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15. 竞价人应具有满足采购人产品需求的供应能力，一天加工眼镜的能力在100副以上，供货期内能按照采购方的采购计划，按合同保证供货，避免供销脱节。
16. ★如竞价人为代理商、经营商，则至少于签订合同前必须提供所投眼镜镜片和眼镜镜架的生产厂家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授权书原件，确保得到生产厂家提供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否则采购人有权拒绝签订合同。
17. ★根据科室需要，选出一位有视光基础的工作人员进行培养，主要担任日常的产品收发整理、产品售后等繁杂的非医疗类工作，在此基础上，工作高峰期来临前，根据科室实际需求，动态调派具有国家二级或以上技师验光证书（提供原件及复印件）的验光技师到现场指导科室开展视光相关非医疗类服务。
18. ★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提供原件及复印件）
19. 筛查支持：协助科室搭建筛查平台对接到医院公众号，方便宣传和家长查询筛查结果，引流患者预约到院，协助培养筛查系统的运用，支持科室走进校园进行筛查工作。
20. 带教筛查的前期准备工作及后期数据整理，带教科室人员操作系统和数据上传。
21. 每季度有相应的专业培训和爱眼活动。（具体通过沟通协调开展）
22. 各类产品的品牌的选择，需尊重科室医师的专业判断，科室拥有决定权。
23. 为符合物价规定，每年进行一次市场询价并备案。询价必须真实有效。
24. 供应商按照采购人提供的报价表范围，充分考虑自身实际情况进行报价，并承诺所报固定单价在壹年协议期内有效。协议期内采购合同范围外的货物的， 由采购方向供应商进行合同外物资询价， 按科室要求报价供货。
25. 供应商所报价格应包括：货物送达指定地点前的所有有可能发生的费用。即包括货物本身费用、运输费、装卸搬运费、培训费、税金等（不包括装配加工费用）。
26. 货物采购数量由采购方按实际工作需要作出计划，供应商按计划及时送达。货款按照实际数量及本项目所报的固定单价进行结算。
27. ★在供货期间，如市场价格明显下调或上调，成交供应商应第一时间主动调整其供货价格至最优惠限度，保证以最优惠价格向采购方供货
28. 整个运输过程应科学合理，必须采用符合镜片镜架运输要求的外包装和运载工具，并要保持清洁。如发现商品出现损坏，成交供应商必须无条件退货或更换商品。采购方有权拒绝包装不整齐，已拆封的商品。
29. 光学镜片首次必须提供由市级及以上质检部门出具的按《眼镜镜片 光学树脂镜片》（QB/T 2506-2017）标准检测的合格检测报告。之后，每次将产品送达视光中心进行展示时，应同时向采购人提供：加盖公章的货物清单（货物清单上须包含品牌、型号、规格、单价、数量，不得涂改）、生产厂家出厂检测报告和合格证，否则采购人可以拒绝接收。
30. 由采购人指定的负责部门眼科对单据、资料和实物进行当面清点核对，无误后方能存放于视光中心进行展示，否则采购人有权拒绝。展示期间非采购人原因造成的损坏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对于滞销和即将到期产品成交供应商应及时作出退换。
31. 清点核对时如发现所交付的货物有短缺、次品，损坏或其他不符合本采购文件规定的，采购方可做出详尽的现场记录或由采购方和成交供应商双方签署备忘录。此现场记录或备忘录可用作补充、缺失和更换损坏货物的有效证据，采购方有权据此对该批次产品做出更换、退货等处理。
32. 对于双方存在争议的，有权随机抽取相同货物1件（套）送质检部门检测，所需经费（含差旅费用和检测产生的相关费用等及样品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成交供应商同时须补齐被抽取作为检测样品的货物。如质检部门的抽检结果最终为不合格，则医院有权退货并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条款要求成交供应商进行赔偿。
33. 光学镜架质保期要求：传统的合金架质保期3个月，国产钛架质保期6个月，进口钛架质保期1年。
34. ★本项目无预付款，采取按季度结算的方式： 供应商按采购方要求完成供货双方核对无误后， 供应商提供真实、准确、合法发票以及相关结算资料给采购方进行当季度货款支付。未销售的库存货品、展示样品等不结算。
35. 镜片售后保障为自配镜之日起，183天内度数增长≥ 50度(球镜)，可以免费享受一次换镜服务。＊售后保障须知:所有售后镜片必须保留原镜片包装袋，换新时原包装袋与原镜片需收回，若原包装袋遗失将视为客户自动放弃换新服务。
36. 加工过程中如遇镜片开裂或者报废的，可按照3%比例免费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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